
第 49 屆全國技能競賽 分區賽  注意事項 
職類名稱：配管與暖氣                        共 1 頁第 1頁 

1. 熟悉場地時，選手需於三夾板繪製基準線(紅色)及 100mm 格線(藍色)，格線誤差超過 1mm 則不予評

分，並將木心板調整成水平狀態，若因此影響成績，後果選手不得異議。 

2. 選手領取物料後，務必詳加檢查，一經簽名確認後不得再有異議。若有瑕疵應立即反應，經場地管

理員及裁判確認後，准予更換。 

3. 競賽開始後，若需更換材料及配件，應屬於主辦單位具有的物料，方可更換；但以更換 4次為限，

並依評分表規定扣分。 

4. 壓力試驗：選手於競賽時間內，自行操作試水試壓程序，若要評分則舉手告知裁判，由兩位裁判評

分並簽名，若超過競賽時間仍未完成，不予評分。 

5. 正常施力的評分過程，若遇管路晃動、偏移導致量測尺寸失準，由選手自行負責。 

6. 尺寸標示若為線或面時，計分位置以誤差最大處為原則。 

7. 為保持底部管路與基準面木心板(面板)密貼固定，選手可適度墊高底管，但至少需有一處配件接觸

板面，且底管與面板最大間隙不可超過 15mm。 

8. 尺寸量測、水平度與垂直度評分，均以基準面木心板為依據。 

9. 確實檢查機具設備，使用正確工作方法，注意安全。 

10. 工作中須佩戴安全帽、穿著安全鞋(鞋底及腳趾上方包覆鋼片)及合身整齊之服裝，且所有衣物均應

扣牢。 

11. 加熱作業應配戴有色護目鏡，並應使用皮手套防範燙傷。 

12. 選手禁止使用砂輪及雷射工具及設備。 

13. 競賽過程應隨時整理、保持清潔，場地過於凌亂，或超越所分配的工作範圍均會被扣分。 

14. 有不安全動作或是施工不當，釀成嚴重災害者，取消競賽資格。 

15. 無論是競賽前、競賽中或競賽後，若發現任何問題，應立刻向裁判反應，即時處理，離場後不得再

有異議。 

 

※以上注意事項內容已詳細閱讀，並恪遵無悖、服從裁判判決。 

第 49 屆全國技能競賽 分區賽 選手簽名：                           

1. 熟悉場地時，選手需於三夾板繪製基準線(紅色)及 100mm 格線(藍色)，格線誤差超過 1mm 則不予評分，並將木心板調整成

水平狀態，若因此影響成績，後果選手不得異議。 

2. 選手領取物料後，務必詳加檢查，一經簽名確認後不得再有異議。若有瑕疵應立即反應，經場地管理員及裁判確認後，准

予更換。 

3. 競賽開始後，若需更換材料及配件，應屬於主辦單位具有的物料，方可更換；但以更換 4 次為限，並依評分表規定扣分。 

4. 壓力試驗：選手於競賽時間內，自行操作試水試壓程序，若要評分則舉手告知裁判，由兩位裁判評分並簽名，若超過競賽

時間仍未完成，不予評分。 

5. 正常施力的評分過程，若遇管路晃動、偏移導致量測尺寸失準，由選手自行負責。 

6. 尺寸標示若為線或面時，計分位置以誤差最大處為原則。 

7. 為保持底部管路與基準面木心板(面板)密貼固定，選手可適度墊高底管，但至少需有一處配件接觸板面，且底管與面板最

大間隙不可超過 15mm。 

8. 尺寸量測、水平度與垂直度評分，均以基準面木心板為依據。 

9. 確實檢查機具設備，使用正確工作方法，注意安全。 

10. 工作中須佩戴安全帽、穿著安全鞋(鞋底及腳趾上方包覆鋼片)及合身整齊之服裝，且所有衣物均應扣牢。 

11. 加熱作業應配戴有色護目鏡，並應使用皮手套防範燙傷。 

12. 選手禁止使用砂輪及雷射工具及設備。 

13. 競賽過程應隨時整理、保持清潔，場地過於凌亂，或超越所分配的工作範圍均會被扣分。 

14. 有不安全動作或是施工不當，釀成嚴重災害者，取消競賽資格。 

15. 無論是競賽前、競賽中或競賽後，若發現任何問題，應立刻向裁判反應，即時處理，離場後不得再有異議。 


